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查核缺失態樣（114年下半年）
金融機構類別：農會漁會信用部
	態樣一：同一客戶以不同客戶識別碼開立多個存款帳戶，影響存款歸戶作業之正確性。



改善作法：
1.同一存款人應以唯一之客戶識別碼開立存款帳號，對以不同客戶識別碼開立多個存款帳號者，應洽請客戶更正；若未能及時改善，應依「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六版，下稱作業規範)第14頁註3規定，將該筆錯誤資料於客戶基本資料檔之第5欄位「客戶之總機構統一編號／歸戶之客戶識別碼」建置正確之客戶識別碼，且其基本資料應存在於該檔案。
2.有關「客戶識別碼」，請參照作業規範第10至11頁之規定辦理：
(1) 個人戶：本國人，請填身分證統一編號；大陸地區人民，請填統一證號；外國人、香港及澳門居民以及華僑，請填統一證號（舊戶可採護照上所載西元出生年月日加英文姓名欄前兩個字母）。
(2) 法人、獨資、合夥及非法人團體或組織戶：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者，請填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無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行號、團體、機關等，應填稅捐稽徵機關扣繳所得稅賦編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3) 政府機關或其附屬機構：請填政府機關(構)之統一編號，無統一編號者，請填稅捐稽徵機關賦編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3.第十一位為識別碼之錯誤或重複註記，除下列情況外，請填空白：
(1) 客戶識別碼經邏輯檢查有誤時，請填”＊”。
(2) 不同客戶之識別碼重複時，請填序號(依序為“1”、“2”…）。
(3) 有營利事業登記之合夥組織或已向主管機關登記、備案或經核准成立之非法人團體或組織，以其負責人名義開立存款帳戶並將該團體或組織名稱併列於戶名內者，得依前款方式填入序號，以與負責人個人存款區別。

	態樣二：客戶基本資料檔(A11)有下列缺失，影響存款歸戶正確性：
1. 「行業別」填列錯誤或於行業別代碼檔(T28)無對應資料。
2. 「客戶之出生日期/設立日期」欄位，有“型態不符”、誤填為“19110000”、晚於查核基準日或等同「建檔或開戶日期」、或與「建檔或開戶日期」相距久遠（「民國後」誤植為「民國前」致超逾百年），且「客戶狀態碼」註記“正常”，資料顯欠合理情事。
3. 「戶名1」或「客戶戶籍地址」及「客戶通訊地址」欄位均空白或資料欠齊全。
4. 「客戶識別碼」欄位，有下列缺失：
(1) 個人戶未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填列，或身分證統一編號經邏輯檢查錯誤時，未於第11位填列“＊”。
(2) 公司戶未以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填列。
(3) 公司籌備處、非法人團體或組織誤以個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填列。
(4) 非隸屬農會之家政班存款專戶，誤以農會統一編號填列。
5. 「客戶之總機構統一編號/歸戶之客戶識別碼」，有下列缺失：
(1) 對分公司或分支機構，未填列總公司（總機構）或誤填列互不隸屬之其他公司（機構）統一編號。
(2) 公司籌備處、營利事業或非法人團體(組織)誤填列個人（代表人）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事業統一編號。
(3) 靜止戶之統制帳戶存款，誤填列要保機構統一編號。
(4) 聯名戶誤填利息所得稅歸屬對象之客戶識別碼。
(5) 所填歸戶之客戶識別碼於客戶基本資料檔（A11）無對應資料。
6. 檔案欄位資料長度與作業規範不符。
7. 有非法人組織或團體存款帳戶，未建置明細資料。


改善作法：
1.參照「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六版，下稱作業規範)第12至14頁該檔案格式內容及欄位說明，提供正確及必要之資料。
2.有關「客戶之出生日期/設立日期」、「建檔或開戶日期」等屬日期欄位，應依作業規範第9、13頁填列八位數字之西元年、月、日，年四位，月二位，日二位，無資料者填“00000000”；另「民國前」、「民國後」項目應正確勾選，以避免轉換為西元年後資料產生錯誤。
3.有關「客戶識別碼」，請參照作業規範第10至11頁之規定辦理。客戶識別碼經邏輯檢查有誤時，應於第11位填列“＊”，重複時填列序號；另對未取得統一編號（稅籍編號）之非法人團體或組織以代表人(負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填列者，請參考作業規範第11頁(3)說明之意旨，填入序號，以與該個人存款區別。
4.有關「客戶之總機構統一編號/歸戶之客戶識別碼」之填列，請參照作業規範第12頁第5欄位之說明辦理。對個人戶、聯名戶、公司籌備處或非屬分公司之營利事業、非分支機構之團體(組織)等，請依第5欄位說明第3點規定，如無欄位說明第1及2情形者，該欄位以補空白方式辦理；另倘因總機構未於要保機構開立存(放)款帳戶，致本檔案無該總機構之基本資料者，應將總機構基本資料補建於本檔案，以利歸戶。總機構設於國外且未於要保機構開立存款帳戶者，得擇一已開立存款帳戶之分支機構作為其總機構之統一編號建置。
5.「行業別」代碼，應依作業規範第109頁TABLE(28)行業別代號表（參考聯徵中心之授信行業別代號表），請填最新資料。






	態樣三：存摺存款檔(A21)、存單存款檔(A22)及支票存款檔(A23)有下列缺失，影響存款歸戶或代扣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金額正確性：
1. 對一般存款戶、聯名戶、靜止戶、退休金專戶，有未於「聯名戶及統制帳戶註記」欄位註記“0”（一般存款戶）、“1”（聯名戶）、“2”(靜止戶)、“3”(退休金專戶)或註記錯誤之情形。
2. 「存款性質別或產品類別」代碼於存款性質別或產品類別代碼檔(T03)無對應資料。
3. [bookmark: _Hlk110434923]「稅率別」填列錯誤或於稅率別代碼檔（T01）無對應資料。
4. 「存款帳戶狀況碼」與客戶基本資料檔之「客戶狀態碼」（如：客戶死亡、破產，或所有存款均被扣押凍結者）註記不一致。
5. 「存戶性質或組織型態」代碼填列錯誤。
6. 「要保項目存款註記」填列錯誤。
7. 綜合存款戶之定期存款，其「存款帳號」欄位均未填列綜存之活期存款帳號，並將定期存款之帳號填列於「存單號碼/綜存之定期性存款帳號或序號」欄位。
8. 屬存單質借者，「存款設定種類」填列錯誤，或於存款質借擔保品檔（A43）無對應資料。
9. 辦理質權設定，「存款設定種類」填列錯誤，或未將存單金額、質押日期分別填入相對應之「存款設定質權金額」及「設定日期」欄位。
10. 「代扣健保補充保費註記」填列錯誤。
11. 「客戶識別碼」、「納稅義務人識別碼」欄位有空白、誤填代用統編或於客戶基本資料檔（A11）無對應資料。
12. 「秘密戶註記」填列“Y”(秘密戶)者，占檔案資料總筆數比率偏高(逾95%)，顯有異常。
13. 存款科目餘額與申報主管機關資產負債表相對應科目之金額不符。
14. 靜止戶及待結戶之「納稅義務人識別碼」或「利率別」填列錯誤。
15. 「綜存戶記號」欄位填列錯誤。
16. 非同一客戶以同一客識別碼開立存款帳戶，影響存款歸戶作業之正確性。




改善作法：
1.參照「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六版)第15至29頁該檔案格式內容、欄位說明及附註，註記該筆資料正確對應之代碼。
2.有關「聯名戶及統制帳戶註記」，請註記 0：一般存款帳戶，1：聯名戶，2：靜止戶之統制帳戶，3：退休金專戶，4：信託專戶，9：其他類型統制帳戶。
[bookmark: _Hlk110435255]3.「稅率別」代碼，請參考要保機構之TABLE(01)「稅率別」代碼檔內容填列。
4.「存款性質別或產品類別」代碼，請參考要保機構之TABLE(03)「存款性質別或產品類別」代碼檔內容填列。
5.「存款帳戶狀況碼」代碼（如：客戶死亡、破產，或所有存款均被扣押凍結者），請參考要保機構之TABLE(04)「存款帳戶狀況碼」代碼檔內容填列。
6.「存戶性質或組織型態」代碼，請參考要保機構之TABLE(11)「存戶性質或組織型態」代碼檔內容填列。
7.「要保項目存款註記」註記Y：為存款保險條例第12條第1項之要保項目存款；N:為不保項目存款【要保與不保項目存款區分原則：不保項目存款主要包括公庫存款、可轉讓定期存單、央行存款、銀行同業存款及存款人之行業別為銀行、辦理郵政儲金匯兌業務之郵政機構、信用合作社、設置信用部之農會、漁會與全國農業金庫者﹝其中信託財產存款、員工退休金存款、本行（社、會）支票存款、保付支票存款、靜止戶專戶、其他存款統制帳戶及依法律要求存入特定金融機構之轉存款係屬要保項目存款除外﹞等，其餘原則上均屬要保項目存款】。另農會、漁會本身或其各事業部門為名義所開立之存款專戶，其屬要保或不保項目存款區分方式，如下表列：
	屬要保存款
	說　　明

	1.毛豬款專戶
2.玉米款專戶
3.運銷款專戶
4.產銷班存款
5.家政班存款
6.經營班存款
7.研究班存款
8.作業班存款
9.補助（貼）款專戶－政府透過農漁會補助予農漁民 
	1.左列存款專戶，如以農漁會名義及其統一編號設帳者，請將前開統一編號加識別碼（或序號）或其他方式登載，俾與農漁會本身之存款區別，並就各專戶單獨辦理存款歸戶、計繳保費，受最高保額之保障。
2.左列存款專戶，如以班員（農漁民個人）名義代表開戶設帳者，則另單獨辦理存款歸戶、計繳保費，並受最高保額保障。 

	屬不保存款
	說　　明

	1.公益金
2.推廣基金
3.保險基金
4.員工誤（午）餐費
5.肥料專戶
6.農藥專戶
7.收購專戶
8.農漁會附設機構存款
9.補助（貼）款專戶－政府補助農漁會
10.委託收購專戶
11.代收帳戶存款 
	有關委託收購專戶、代收帳戶存款，如由農漁會自行設立相關存款專戶處理者（即以農漁會名義開戶），即屬存款保險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之不保項目存款。 


註：本分類表係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98年11月17日農金二字第0985070959號函，有關「研商農漁會部分存款帳戶性質為要保項目存款以加識別碼或序號之開戶作業方式之可行性」會議決議事項。
[bookmark: _Hlk110501533]8.「代扣健保補充保費註記」註記Y:為需代扣二代健保補充保費；N：為免代扣。
9.「存款設定種類」：請參考TABLE(10)，存單供自己或他人辦理質押借款者(非存單質借)，本欄請填「質權設定」代碼，且應將「存單金額」填入「存款設定質權金額」欄，將質押日期填入「設定日期」欄；另屬存單質借者，應於存款質借擔保品檔有對應資料。
10.對屬靜止戶之存款，應依金管會102.8.8金管銀合字第10230002110號及102.12.24金管銀合字第10200342830號函相關規定辦理。
11.客戶識別碼及納稅義務人識別碼，須於「客戶基本資料檔」有相對應之識別碼資料。
12.「秘密戶註記」Y：為秘密戶、N：為非秘密戶，應覈實填列。
13.各類存放款檔與會計主檔及資產負債表相對應科目餘額應相符，請查明補正。
14.靜止待結戶為一統制帳戶可能有較大餘額，惟所屬明細存款餘額多數未達起息點，利率別應屬不計息，納稅義務人統一編號請填列機構之統一編號。
15.「綜存戶記號」0：否(非綜存戶)，1：是，應覈實填列。
16.開戶申請應實施雙重身分證明文件查核，身分證明文件，應具辨識力，對疑似使用假名、人頭、虛設行號或虛設法人團體開立存款帳戶應拒絕開戶申請(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民國103 年08月20日)。
	[bookmark: _Hlk110959237]態樣四：存摺存款檔(A21)及存單存款檔(A22)有下列缺失，影響存款利息歸戶正確性： 
1. 「應付存款利息」未計算至查核基準日，或對新台幣應付利息誤計算至元以下小數點第二位(應計算至元)。
2. 已到期存單之「存款利率」，未填列查核基準日適用之活期利率。
3. 「指定基準日之存款利率」或「利率別」資料填列錯誤。
4. 定期存款之「上次付息迄日」或「付息方式」代碼填列錯誤。
5. 存單到期日後之應付利息仍以原存單利率計算。
6. 約定按月自動轉息之定期存款，無止付扣押或設定負擔情形，起息日距查核基準日已逾領息週期，惟起息日仍與上次付息迄日相同，有欠合理。


改善作法：
[bookmark: _Hlk110520323]1.參照「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六版)第10至11頁共通欄位及15至25頁該檔案格式內容及欄位說明，應付利息應計算自上次付息迄日至指定基準日(含)止，新台幣利息計算至元，非新台幣利息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另對存單已到期者一律填「指定基準日」適用之活期存款利率。
2.指定基準日之存款利率請依實際利率填列，並參考要保機構之TABLE(06)「利率別」代碼檔內容填列「利率別」。
3.定期存款之「上次付息迄日」應依付息方式覈實填列；另「付息方式」代碼，應參考要保機構之TABLE(08)「付息方式」代碼檔內容填列。

	態樣五：帳列應付款項之存款明細檔(A26)有下列缺失，影響存款歸戶金額正確性：
1. 屬「法院扣押」、「備付提存」、「本會支票備付款」或「掛失止付備付款」等科子目未建置明細資料，或資料建置不全。
2. 轉入原因屬「掛失止付」、「拒絕往來」、「法院扣押款」或「退票提存備付款」，其「客戶識別碼」或「存款帳號/儲值卡卡號/電子支付帳號」等欄位空白或填列錯誤，致於相對應存款檔無資料。
3. 「客戶識別碼」於客戶基本資料檔(A11)無對應資料。
4. 科子目分別合計金額與會計主檔（A71）相對應科子目餘額不符。
5. 對已解繳之「法院扣押款」，誤列入本檔建置明細資料。
6. 亡故存戶存款轉列「應付款項」之待繼承存款，仍屬被繼承人之存款，未建置明細資料，或誤帳列「法院扣押款」，亦未建置明細資料。



改善作法：
1.參照「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六版)第36、37頁該檔案格式內容、欄位說明及附註。
2.客戶識別碼：在「客戶基本資料檔」中要有對應之客戶識別碼資料。
3.各類存放款檔與會計主檔及資產負債表相對應科目餘額應相符，請查明補正。
4.帳列應付款項之存款明細，係指存款因法院扣押款、掛失止付備付款、拒絕往來戶結清款、本會支票逾一年轉列者、或其他事故或原因，要保機構主動將其存款餘額扣除並轉列應付款項者，因仍具存款性質，故應將轉列明細建入本檔，以利存款歸戶及賠付金額計算。
	態樣六：聯名戶資料檔(A31)，有下列缺失，影響存款歸戶或代扣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金額正確性：
1. 漏未建置聯名人明細資料，或誤建為非聯名人資料。
2. 未提供客戶約定比率契約書，逕僅建置一筆100%資料，或「客戶存款（利息）分配比率」未依聯名人書面約定比率建置，或建置之分配比率總和未等於100%，影響存款歸戶正確性。
3. 「稅率別」、「代扣健保補充保費註記」欄位空白或填列錯誤。
4. 聯名戶存款所有權約定事項，未經全部聯名存款人簽章確認。



改善作法：
1.參照「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六版)第38、39頁該檔案格式內容、欄位說明及附註，提供正確及必要之資料，俾能辦理歸戶及寄送賠付通知。
2.「客戶存款（利息）分配比率」欄位，應依聯名人所提供契約書之約定比率填列，若分配比率空白者，應提醒客戶於提供之契約書填註，俾憑以建置。
3.「稅率別」代碼，請參考要保機構之TABLE(01)「稅率別」代碼檔內容填列。
4.「代扣健保補充保費註記」註記Y:為需代扣二代健保補充保費；N：為免代扣。
5.聯名戶約定事項，應經所有聯名存款人簽章始生效力。

	態樣七：統制帳戶存款明細資料檔(A33)，誤將非屬統制帳戶資料建置於本檔。



改善作法：
參照「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六版)第40～42頁該檔案格式內容、欄位說明，提供正確及必要之資料。

	態樣八：保付及本會支票明細檔(A34)，對保付支票之「申請類別」欄位，誤將“4”填列為“2”，影響存款歸戶作業正確性。



改善作法：
1. 參照「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六版)第43、44頁該檔案格式內容、欄位說明及附註，提供正確及必要之資料，俾能辦理存款歸戶作業。
2. 「申請類別」應依欄位說明填列如下：
1：存戶提款申請簽發之本行(社、會)支票。
2：客戶持現金申請簽發之本行(社、會)支票。
3：要保機構支付業務相關款項或費用簽發之本行(社、會)支票。
4：保付支票。

	態樣九：授信業務主檔(A41)有下列缺失，影響存款抵銷金額正確性：
1. 「應收利息」之計提，未計算至查核基準日。
2. 「利率別」欄位，所填代碼於利率別代碼檔(T06)無對應資料。
3. 放款性質別或產品類別代碼檔（T12），有欄位長度不符者。
4. 「放款性質別或產品類別」欄位代碼，有誤填或於放款性質別或產品類別代碼檔(T12)無對應資料情事。
5. 「放款性質別或產品類別」為存單質借案件，惟於存單存款檔（A22）或存款質借擔保品檔(A43)無對應資料。
6. 放款科目金額合計數與會計主檔（A71）各該科目金額合計數不符。
7. 授信業務主檔(A41)，各筆資料之「評估分類」皆註記為“1”(正常)，未依實際評估分類填列。
8. 部分轉銷呆帳戶之「應收利息」、「轉催收日期」、「轉呆帳金額」或「轉呆帳日期」欄位空白或為0。
9. 已轉列呆帳資料筆數與帳列追索債權不符。
10. 「指定基準日之授信計息利率」欄位填列錯誤。
11. 「本息自動繳款轉帳帳號」於活期存款檔(A21)無對應資料。
12. 「繳息方式」欄位填列錯誤。



改善作法：
1.參照「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六版，下稱作業規範)第53至58頁該檔案格式內容、欄位說明及附註，提供正確及必要之資料。
2.「利率別」代碼應依要保機構之TABLE(06)「利率別」代碼檔內容填列。
3.呆帳資料筆數與帳列追索債權不符、放款科目金額與會計主檔對應科目餘額不符等，應查明補正。
4.「放款性質別或產品類別」代碼檔（T12），其欄位長度請依作業規範第101頁規定辦理。
5.「放款性質別或產品類別」代碼，請參考要保機構之TABLE(12)「放款性質別或產品類別」代碼檔內容填列；各筆放款之「評估分類」應參考TABLE(15)主管機關之規定覈實評估分類。
6.「指定基準日之授信計息利率」請依實際利率填列。
7.放款之本息自動繳款轉帳帳號需為正確且存在之活期存款帳號。
8.「繳息方式」欄位，請依作業規範第54頁欄位說明填列。
	態樣十：透支（融資）明細檔(A42)有下列缺失，影響存款抵銷金額正確性：
1. 客戶透支總餘額與對應之存款帳戶餘額（負值）絕對值不符。
2. 「透支計息方式」代碼於透支計息方式代碼檔(T07)無對應資料。
3. 「上次透支收息迄日」或「應收透支息」欄位填列錯誤。
4. 「透支契約起日」與「透支契約迄日」之日期相同且透支契約起日晚於查核基準日，資料顯有錯誤。
5. 支票存款透支戶未建置明細資料。
6. 透支(融資)明細資料「透支之存款帳號」填列錯誤。



改善作法：
1.參照「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六版)第59至62頁該檔案格式內容、欄位說明及附註，及第100頁TABLE(7) 透支計息方式代碼檔，提供正確及必要之資料。
2.客戶透支總餘額與對應之存款帳戶餘額（負值）絕對值應相符。
3.上次透支收息迄日：指最近一次透支計息後，已將應收利息計入（扣除）該存款帳戶餘額中之收息迄日。首次透支或中間有幾個月未透支，致無上次透支收息迄日者，請填下次計息起日。
4.應收透支息：應填列自上次透支收息訖日至查核基準日止之透支息。
5.透支之存款帳號：應填列辦理透支業務之存款帳號。

	態樣十一：存款質借擔保品檔(A43)有下列缺失，影響存款抵銷金額正確性：
1. 屬存單質借者，未建置明細資料；另屬設定質權案件，誤建置存單質借資料。
2. 屬存單質借資料之「存款帳號」及「質借之放款帳號」於存單存款檔(A22)及授信業務主檔(A41)無對應資料。
3. 一般存單質借或綜合性存款質借者，「質借之存款性質代碼」空白，未填列“41”或“42”。
		


改善作法：
1. 參照「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六版)第63、64頁該檔案格式內容、欄位說明及附註，提供正確及必要之資料。
2. 辦理存單質借，應於存款質借擔保品檔建置相關資料；對非屬存單質借之設定質權案件，則免予建置。
3. 以一般存單辦理質借，其存款質借擔保品檔之「存款帳號」及「質借之放款帳號」，應分別填列存單存款檔第3欄位及授信業務主檔第3欄位之相對應資料。
	態樣十二：授信保證人檔(A44)，有下列缺失：
1. [bookmark: _Hlk142567342]「放款帳號」或「貸放序號」無法對應授信業務主檔(A41)之放款帳號或貸放序號。
2. 保證人對借款戶授信案未約定最高限額保證者，「保證金額」欄位誤將“0”填列為借款餘額。
3. 未建置授信呆帳戶之保證人資料。



改善作法：
1. 參照「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六版)第65、66頁該檔案格式內容、欄位說明及附註，提供正確及必要之資料。
2. 「放款帳號」或「貸放序號」欄，請填對應於授信業務主檔(A41)之放款帳號及貸放序號。
3. 保證金額：指保證人對借款戶授信案約定之保證金額，填報說明如下：
(1) 要保機構辦理放款業務徵提保證人，該保證人就銀行與借款人間所生一定範圍內的債務(例如過去、現在及將來所發生的票據、墊款、保證、借款、違約金及利息等債務)，訂定一個最高額度，由保證人予以保證， 該欄位應填報該「最高限額保證」金額。
(2) 若保證人與要保機構未約定保證金額，非上開「最高限額保證」，則該欄位填報“0”。
	態樣十三：存款歸戶餘額檔(A61)有下列缺失，影響存款歸戶正確性：
1. 存款本金歸戶金額合計數與會計主檔(A71)各類存款(不含公庫存款)科目金額合計數不符。
2. 要保及不保項目各筆存款本金、應付利息歸戶金額與各類存款檔之合計數不符。
3. [bookmark: _Hlk110520392]新台幣要保(不保)項目存款應付利息歸戶金額，誤計算至元以下小數點第二位(應計算至元)。
4. 本會支票及保付支票，未於第5欄「存款帳號/信託編號」分別填列字串「A341」及「A342」。
5. 對靜止戶專戶存款，未逐戶於「存款帳號/信託編號/員工身分證統一編號」欄位填列該專戶之存款帳號，或存款帳號對應之「客戶識別碼」與存款檔資料不符。
6. 對同一客戶以不同客戶識別碼開立多個存款帳戶者，未依於客戶基本資料檔（A11）填列正確之「歸戶之客戶識別碼」合併歸為一戶。
7. 營利法人或非法人組織團體之「客戶識別碼」以個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填列，致誤與其負責人（代表人）之個人存款合併歸戶。
8. 對客戶基本資料檔（A11）之「客戶之總分公司統一編號/歸戶之客戶識別碼」欄位，有將公司籌備處、非法人組織團體或非屬同一人(或公司)者，填列個人或其他人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公司統一編號)，致誤與該個人(或公司)之存款合併歸戶。
9. 營利法人之存款誤與其退休金專戶合併歸戶，或農漁會之存款誤與總幹事退休金專戶合併歸戶。
10. 「客戶識別碼」於客戶基本資料檔（A11）無對應資料。
11. 對聯名戶存款，未依所建置分配比率將存款本金及利息分別歸戶至各聯名人，而係誤將聯名帳戶存款全數獨立歸為一戶或全數與代表人之個人存款合併歸戶。



改善作法：
1. [bookmark: _Hlk110588017]參照「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六版，下稱作業規範)第74至81頁該檔案格式內容、欄位說明及附註1.（77頁），正確區分每一存款人要保及非要(不)保項目存款歸戶金額。
2. 要保項目存款歸戶餘額：
每一存款人存款歸戶餘額，扣除下列不保項目存款後，即為存款人之要保項目存款歸戶餘額：
(1) 可轉讓定期存單。
(2) 各級政府機關之存款，指要保機構代理之各級公庫存款。
(3) 中央銀行之存款。
(4) 銀行、辦理郵政儲金匯兌業務之郵政機構、信用合作社、設置信用部之農會、漁會及全國農業金庫之存款。但不包括該等機構之員工退休金存款、依法律要求存入特定金融機構之轉存款，及其辦理信託業務取得之資金並存放於要保機構之存款。
(5) 存款人開立於要保機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存款。
(6)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不予承保之存款。
3. 要保及不保項目存款本金（應付利息）歸戶金額合計數與會計主檔或各類存款檔科目餘額合計數不符，應查明補正。
4. 有關「新台幣要保(不保)項目存款應付利息歸戶金額」，請參照作業規範第10至11頁共通欄位之規定辦理：即新台幣利息計算至元，非新台幣利息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
5. 本會支票存款，全會或同一分部歸為一戶計算，第3欄之「客戶識別碼」請填總機構或分部之統一編號，第5欄之「存款帳號」請填字串「A341」。
6. 保付支票存款，全會以一戶計算，第3欄之「客戶識別碼」請填總機構之統一編號，第5欄之「存款帳號」請填字串「A342」。
7. 對屬靜止戶之存款，應依金管會102.8.8金管銀合字第10230002110號及102.12.24金管銀合字第10200342830號函相關規定辦理。若因年代久遠，帳冊紀錄不齊全，致未建置靜止戶明細資料者，倘有開立靜止戶存款專戶控管，暫以該專戶全額列入保額內存款計算保費，並將該專戶之「客戶識別碼」、「保留欄位」及「存款帳號」分別填入第3至第5欄。
8. 同一存款人應以唯一之客戶識別碼開立存款帳號，對以不同客戶識別碼開立多個存款帳號者，應洽請客戶更正；若未能及時改善，應依作業規範第14頁註3規定，將該筆錯誤資料於客戶基本資料檔之第5欄位「客戶之總機構統一編號／歸戶之客戶識別碼」建置正確之客戶識別碼，並據以歸戶。反之，不同客戶則免於該欄位建置，惟應於該檔案第3欄「客戶識別碼」建置正確資料。
9. [bookmark: _Hlk110520468]有關「客戶識別碼」，請參照作業規範第10至11頁之規定辦理；另對未取得統一編號（稅籍編號）之非法人團體或組織以代表人(負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填列者，請參考作業規範第11頁(3)說明之意旨，填入序號，俾利與該個人存款區隔，分別歸戶。
10. 機關、事業單位、團體或要保機構之員工退休金存款專戶，應與機關、事業單位、團體或要保機構之其他存款分別歸戶。
11. 客戶識別碼：在「客戶基本資料檔」中要有對應之客戶識別碼資料。
12. 聯名存款帳戶，應依建置於「（八）聯名戶資料檔」之「客戶存款分配比率」將存款本金及利息分配予每一聯名人。每一聯名人受分配之所有聯名戶存款，應合併歸戶，並填入對應之聯名帳戶存款資料欄位。

	態樣十四：會計主檔(A71)有下列缺失，影響存款歸戶正確性：
1. 自訂會計科子目代碼於「會計科子目代號表」(T02)無對應資料。
2. 會計科子目代碼2511-01職災資遣撫卹準備金及2511-02總幹事退休金金額，與活期存款檔(A21)相對應之金額不符。
3. 會計主檔(A71)，匯入檔鍵值(日期+帳戶種類+會計科目代號+會計子目代號+幣別)重複，致無法匯入檢核系統。



改善作法：
1. 參照「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六版，下稱作業規範)第82、83頁該檔案格式內容、欄位說明及附註，提供正確及必要之資料。
2. 自訂之會計科子目代碼應於要保機構之「會計科子目代號表」TABLE(02)填列相對應資料。
3. 提存之各項準備金餘額，應與相關存款帳戶或保管款金額相符。

	態樣十五：止付扣押事故檔(A73)有下列缺失，影響存款保留金額正確性：
1. 存款帳號歸戶後之「實際止付扣押金額」合計數與存款檔中對應之該存款帳號「止付扣押總金額」不符。
2. [bookmark: _Hlk110960836]止付扣押案件，漏未建置明細資料，或誤建置非屬止付扣押之資料。
3. 屬存款全額止扣者，「帳戶全額扣押註記」欄位誤留空白或填列錯誤；或非屬存款全額止扣者，「帳戶全額扣押註記」欄位未留存空白。
4. 「止付扣押原因」代碼填列錯誤，或「止付扣押原因」及「備註說明」欄位均空白。
5. 屬自訂代碼之「止付扣押原因」內容僅有"3"(法院扣押)乙項，致因其他事故發生存款止付情事，未能正確允當表達，代碼建置有欠完整。
6. 止付扣押原因於止付扣押原因代碼檔(T18)無對應資料，或欄位長度不符。



改善作法：
1.參照「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六版)第85、86頁該檔案格式內容及欄位說明，止付扣押案件均應建置明細，並於相關欄位註記對應代碼，且提供正確及必要之資料。
2.每一存款帳戶之實際止付扣押金額合計數，應與各存款主檔中對應存款帳號或定期存款之「止付扣押總金額」相同。
3.對存款全額止扣者，其「帳戶全額扣押註記」欄位應填列“1”（存款本金及利息全額止扣，且及於未來存款及利息者）或“2”（存款本金全額止扣，但不含未來存款及利息者）；否則該欄位應留存空白。
4.本檔第7欄之止付扣押原因及第10欄之備註說明，至少要填一欄。
5.請依實際存款止付扣押原因，定義及建置相應之止付扣押原因代碼於自訂代碼檔T(18)。

	態樣十六：存放款利率檔(A74)，有下列缺失：
1. 「利率別」代碼於利率別代碼檔(T06)無對應資料。
2. 「利率」欄位填列錯誤。
3. 「期間」欄位空白，未與存單存款檔(A22)中相同利率別之「適用之利率期間」對應。
4. 「幣別」欄位空白。



改善作法：
1.參照「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六版)第87、88頁該檔案格式內容、欄位說明及附註，提供正確及必要之資料。
2.要保機構各類存放款利率別之所有利率變動資料，均應列入本檔案。倘同種產品(如：現金卡)為因應差別化利率而訂定有不同等級利率時請將每一等級利率編一「利率別」代碼，再建入本檔。檔案之資料期間，請就要保機構資料庫現存利率資料提供。
3.「利率別」欄位代碼，應依要保機構之TABLE(06)「利率別」代碼檔內容填列。
4.「期間」欄位，須與存單存款檔中相同利率別之「適用之利率期間」對應；放款利率或無期間者，請補空白。
5.「幣別」欄位代碼，應依要保機構之TABLE(05)「幣別」代碼檔內容填列。

	態樣十七：託收票據檔(A75)，有下列缺失：
1. 票據處理狀況碼為「在庫」或「提送交換」之票據金額合計數，與會計主檔(A71)之「受託代收款項」科目餘額不符。
2. 提送交換久未收回，「票據處理狀況碼」仍為“2”(提送交換)之異常情形。
3. 「票據種類」欄位代碼，於自訂之「票據種類」代碼檔（T19）無對應資料。



改善作法：
1.參照「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六版)第89頁該檔案格式內容及欄位說明。
2.對於提送交換中、未提出交換及退票客戶尚未領回者之託收票據資料應依規定建置，且「在途」、「提送交換」之票據金額合計數，應與帳列相對應科子目餘額相符。
3.對於提送交換中之託收票據，應注意交換收回入帳情形，即時更新票據處理狀況。
4.「票據種類」代碼需於「票據種類」代碼檔TABLE(19)填列相對應資料。
	態樣十八：票據事故檔(A76)，有下列缺失：
1. 誤提供已結案之支票掛失止付資料。
2. 屬已簽發票據掛失止付之「票據到期日」、「提存備付款日期」等欄位空白或誤填列為“0”，或「提存備付款日期」早於「票據到期日」。
3. 對票據掛失止付並提存備付款者，漏未建置票據事故資料。
4. 「客戶識別碼」欄位空白或於客戶基本資料檔(A11)無對應資料。
5. 「票據種類」欄位代碼，於自訂之「票據種類」代碼檔（T19）無對應資料。


改善作法：
1. 參照「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六版)第90頁該檔案格式內容、欄位說明及附註，提供正確及必要之資料。
2. 本檔請提供支票存款戶簽發之支票有掛失止付、撤銷付款委託、假處分止付等原因產生之事故，尚未結案者。
3. 受理未到期票據之掛失止付，應於票據到期日將止付金額留存備付。
4. 客戶識別碼於「客戶基本資料檔」中須有對應資料。

	態樣十九：未補登存摺資料檔（A77），「交易代號」於未補登存摺資料交易代碼檔（T27）無對應資料。



改善作法：
1. 參照「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六版)第91頁該檔案格式內容、欄位說明，提供正確及必要之資料。
2. 「交易代號」欄位，應依自訂之未補登存摺資料交易代碼檔TABLE(27)填列相對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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